《云南省“多证合一”改革实施方案》解读
[bookmark: _GoBack]2017年9月18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多证合一”改革实施方案》（云政办发〔2017〕99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就《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落实措施等情况解读如下：
一、《实施方案》出台背景
“多证合一”改革，是在全面实施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和个体工商户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的基础上，按照“能整合的尽量整合、能简化的尽量简化、该减掉的坚决减掉”的原则，通过实行“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的登记模式和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将涉及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息采集、记载公示、管理备查类一般经营项目涉企证照事项，以及企业登记信息能够满足政府部门管理需要的涉企证照事项，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被整合证照不再发放，实现“多证合一、一照一码”，使企业在办理营业执照后尽快达到预定可生产经营状态，缩短企业从筹备开办到进入市场的时间，从而降低企业创设制度性交易成本。“多证合一”改革的核心是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后，整合证照涉及的部门通过与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享相关登记信息获取企业情况、满足管理需要，在减少企业往返政府部门次数、降低企业创设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全面实施“多证合一”改革，是贯彻落实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2017年国务院部署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重要任务之一。5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41号），要求全国从10月1日起全面实施“多证合一”。5月26日，国务院召开全面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对推进“多证合一”改革作出了部署。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省“多证合一”改革工作，成立了“多证合一”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推进我省“多证合一”改革工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的指导意见，按照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省工商局抓紧研究具体贯彻落实措施，在反复征询、反复磋商有关省级部门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起草了《云南省“多证合一”改革实施方案（送审稿）》，并提出了《云南省“多证合一”改革涉企证照整合事项目录》（以下简称《整合事项目录》）。《实施方案》和《整合事项目录》经8月4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暨省“多证合一”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8月14日省政府第121次常务会议、8月25日省“多证合一”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和9月1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9月18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实施。
二、《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
《云南省“多证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结合云南实际，从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实施步骤、保障措施等三个方面，就推进我省“多证合一”改革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了1个工作目标、4个基本原则、3个实施步骤、9项主要任务和四项保障措施。《实施方案》的附件《云南省“多证合一”改革涉企证照整合事项目录》，共涉及32项涉企证照整合事项。
（一）总体要求。总体要求部分明确了1个工作目标和4个基本原则。工作目标提出，从2017年10月1日起，在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和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的基础上，将涉及企业（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的信息采集类、记载公示类、管理备查类一般经营项目涉企证照事项，以及企业登记信息能够满足政府部门管理需要的涉企证照事项，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被整合证照不再发放，实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建立程序更为便利、内容更为完善、流程更为优化、资源更为集约的市场准入新模式，降低企业创设制度性成本，增强企业和人民群众获得感。4个基本原则分别是：“该减则减，能合尽合”“标准统一，鼓励创新”“网络互通，信息共享”和“申请便捷，服务高效”。全省各地各部门按照工作目标和基本原则，构建“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的工作协同机制，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最大限度方便人民群众。
（二）主要任务和实施步骤。主要任务和实施步骤部分明确了“前期准备阶段”、“实施准备阶段”、“全面实施阶段”等3个实施步骤，每个实施步骤均有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部门，提出了9项主要任务。“前期准备阶段”提出了明确证照整合事项1项具体工作任务，“实施准备阶段”提出了规范数据信息采集、简化优化业务流程、改造升级信息系统、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完善配套规章制度等5项具体工作任务，“全面实施阶段”提出了全面实施“多证合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进“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应用等3项具体工作任务。
（三）保障措施。保障措施部分明确了确保“多证合一”改革任务落实的4项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由政府主导、工商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协调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切实保障改革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方案要求制定工作计划，及时做好督促检查工作，确保“多证合一”改革按时全面启动。二是加强窗口建设。各地要优化机构和人员配置，配足配强窗口人员，确有必要时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高窗口服务能力；要加强培训，提高窗口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要优化支出结构，加强窗口软硬件设施配备，做好信息化保障。三是加强社会宣传。各地各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广泛宣传“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加强对改革政策的解读宣传，及时解答和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使社会各界充分知晓改革、支持改革，应用改革成果，享受改革红利。四是加强督促检查。各地要采取制定任务清单、将落实情况纳入政府工作考核内容等方式，把“多证合一”改革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推进；建立健全有效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确保改革顺利实施。省直有关部门要对“多证合一”改革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查，查找存在问题，改进工作措施，严肃问责追责，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四）涉企证照整合事项。《云南省“多证合一”改革涉企证照整合事项目录》作为《实施方案》的附件，一并印发实施。《整合事项目录》共有32项涉企证照整合事项，涉及20个部门，其中：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等5个证照为“五证合一”已整合事项，其余27个事项属于本次改革新增整合事项，该32个事项均在部门权责清单内。
三、《实施方案》的落实措施
在下一阶段工作中，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将从以下4个方面抓好《实施方案》的贯彻落实，确保“多证合一”改革任务按时完成。
一是健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省“多证合一”改革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抓好落实。指导各州（市）加快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强化任务落实，形成推进合力。切实建立健全由政府主导、工商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做好基层登记窗口人员、设施、经费保障，协调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多证合一”改革2017年10月1日与全国同步全面启动。
二是抢抓工作进度。按照《云南省“多证合一”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的工作任务和时限要求，逐项明确时间节点，抢抓工作进度，强化责任落实。特别是要加快构建部门间统一高效、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信息共享机制，整合证照涉及的部门通过与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享相关登记信息获取企业情况、满足管理需要，真正做到“数据网上行、部门协同办、企业不跑腿”，切实解决企业材料重复交、部门多次跑的问题。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加强对改革政策的解读宣传，使社会各界充分知晓改革、支持改革，自觉应用改革成果，充分享受到改革红利。
四是强化督促检查。全省各地通过制定任务清单、将落实情况纳入政府工作考核内容等方式，把“多证合一”改革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推进。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对本《实施方案》落实工作的统筹协调和跟踪了解，组织开展联合督促检查，对工作推进不力的严肃问责追责，确保改革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实施、取得实效。

